
監察院糾正案件結案情形一覽表 105年 8月 

 

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105 

教 

正 

3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 制度面: 

(一)加強採購人員教育訓練:辦理採購人員基礎訓練專班(80 人

次);採購承辦人員赴所外單位參加財物採購之辦理實務、開

口契約與稽核缺失、異質採購最有利標、異質採購最低標決

標等課程。 

(二)各單位指派人員擔任採購案件審查人員:各單位指派1-3名具

採購專業人員擔任該單位採購案件內部審查人員；舉辦採購

審核應注意事項研討會，參與人數 192人。 

二、 以標準作業程序強化採購審標之內部管控:修/增訂核研所  

審標作業程序。 

(一)增訂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案件審標時，參與審核人員

須填寫「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投標廠商文件審查

表」；公告金額以上案件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，第 1 次開標

達法定家數辦理開標時，採購人員須填寫「行政院原子能會

委員會核能研究所開標審標查核表」，決標後填寫「行政院

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決標審標查核表」。 

(二)修訂「行政院原子能會委員會核能研究所開標審標查核表」，

增列：1、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

者；2、投標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之後續

處理方式。 

教育及文化、交通

及 採 購 委 員 會

105.8.11 第 5 屆

第 21 次聯席會議

決議 ： 糾正案結

案存查。 

 
資料來源：各常設委員會、委員會管理系統、各委員會決議通知單  

編製單位：綜合規劃室 


